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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山镇金晶学校 

校园性侵害案件防范安全管理制度 

来自校园的性侵害案件，严重损害着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健康，

给受害者带来终身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，也败坏了教师的良好形

象，社会影响恶劣，应当引起有关部门及学校的高度重视。学校

应当本着对学生的安全、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建立防范

校园性侵害案件的安全管理制度，对学生开展预防性侵害教育，

严把教师的入口关，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和管理入手，保护学生免

受校园性侵害。 

一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性知识教育和预防性侵害教育 

未成年学生对来自教师的性侵害行为之所以较少进行反抗，

除了其敬畏教师、自身力量弱小等原因之外，其关于性方面的知

识较为贫乏，关于预防性侵害的知识和技能较为欠缺也是重要原

因。 

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性知识教育和预防性侵害教育，早已列入

国家的教育计划和大纲。教育部于 2007 年 3 月发布的《中小学

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中要求，小学 4-6 年级要了解应对性侵

害的一般方法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，初步了解青春期发育基础知

识，形成明确的性别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；初中年级要学会应对

性侵害等突发事件的基本技能，了解青春期常见问题的预防与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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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形成维护生殖健康的责任感，了解艾滋病的基本常识和预防

措施，形成自我保护意识；高中年级要掌握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

识和措施，正确对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，学习健康的异性交

往方式，学会用恰当的方法保护自己，预防性侵害，当遭到性骚

扰时，要用法律保护自己。教育部于 2008 年 12 月发布的《中

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中规定，小学一二年级学生要知道“我

从哪里来”的有关知识；三四年级学生要了解身体主要器官的功

能，学会保护自己；五六年级学生要知道青春期生长发育特点、

男女少年在青春发育期的差异、女生月经初潮及意义、男生首次

遗精及意义、青春期的个人卫生知识等；初中阶段要学会识别容

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，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；高中阶段要了

解婚前性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，避免婚前性行为，了解

艾滋病的预防知识和方法等。上述两个《纲要》明确提出了各个

年龄阶段性教育的目标及内容，为中小学校进行性知识教育和预

防性侵害教育提供了指导依据。 

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过程中，首先要着力让未成年学

生了解隐私权、身体自主权、性侵害的含义，让学生明白身体是

自己的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触碰；自己的身体可以分为“可触碰区

域”和“不可触碰区域”，对于“不可触碰区域”，特别是隐私处，除

父母为自己洗澡或医生检查身体等少数情形外，应当拒绝任何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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摸；对于让自己感到不舒服、不自在的身体接触，无论对方是谁，

都可以拒绝让其触碰或靠近；如果别人摸了自己并授意甚至恐吓

自己要“保守秘密”，那么千万别害怕，一定要告诉父母、自己信

赖的老师或其他成年人，否则事情只会变得更糟。其次，学校要

让未成年学生明白，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不仅严重损害了他们

的身心健康，而且也严重触犯了法律，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再

次，学校还应当向未成年学生传授防范性侵害、实施自我保护的

知识和技能，例如教育学生，陌生人或熟人都有可能是性侵害的

加害人；外出、上学或回家的路上要结伴而行，不要在无人的地

方停留；和异性独处时不能关上房门，不要独自去异性的宿舍；

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或他人的饮料和食品；在他人欲对自己实施

性侵害时要大声呼叫，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如下方

式自卫：用手指戳刺对方眼睛，用膝盖顶撞对方裆部（前两者可

同时进行），用肘部猛击对方胸部，伺机快速逃跑；一旦不幸遭

受性侵害，要及时告诉家长或老师，同时不要急于清洗身体，要

注意保留相关证据，并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及时到医院检查、治

疗等。 

二、严把教师的入口关 

对学生而言，来自教师的侵害行为往往让其防不胜防。当教

师将犯罪的双手伸向自己的学生之时，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。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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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，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建立严格的教师

行业准入制度。富有爱心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健康的

心理是从教者的必备条件，不具备者不得从事教师职业。对于因

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，或者品行不良者，教育行政部分

不得授予其教师资格，已经获得教师资格的应当依法撤销其教师

资格。学校在招聘教师时，应当严把品德关、心理关，仔细审查

应聘者的档案，不得录用因故意犯罪而受过刑事处罚的人、有精

神病史的人或者品行不良者担任教职工。必要时，学校应当委托

专业机构对应聘者进行心理测试，对心理异常者要慎重录用。对

于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或患有精神疾病的教职工，以及品

行不良、侮辱学生、影响恶劣的教师，学校应依法予以解聘。 

三、加强对教师的法制教育、师德教育 

一些教师之所以走向犯罪，往往与其法制观念淡薄有关。生

活中，除非是自己遇到了法律纠纷，相当一部分教师不会主动去

学习法律知识。因此，除了新任教师上岗前必须接受法制教育之

外，学校还应当邀请法律专家定期对教师开展法制讲座，引导教

师学习《教师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、

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、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、

《刑法》、《民法通则》、《侵权责任法》等与教师的职业、生活密

切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通过法制教育，重点让教师了解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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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，了解未成年人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及所受到

的专门保护，了解教师所享有的权利、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，

从而增强教师的法制观念和模范守法的意识，提高其保护学生的

自觉性和主动性。在预防教师性犯罪问题上，要让教师熟悉与性

侵害相关的法律条款，了解相关罪名及违法者将要承担的法律后

果，让教师认识到保护学生免受性侵害的重要性。 

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违法犯罪是思想腐化、道德败坏的产物。

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，从教者应当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。现实

中，一小部分教师经受不住一些负面东西的诱惑，放松了对自己

的要求，做出了违背师德的行为，甚至滑向犯罪的深渊。鉴于此，

学校应当以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为参照标准，强化师德

建设，经常性地对教师开展师德教育，并建立相应的考评机制，

确保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。 

四、完善学校的管理制度，加强对教师在校行为的管理和监

督 

现实中，发生未成年学生遭受性侵害案件的学校，往往也是

管理松散、相关制度不健全的学校。与企业员工在上班期间的行

为受到所在单位较多的管束不同，教师在平时的上班时间内，除

了上课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的课时规定之外，其他时间多由教师个

体自主安排工作事项，个别责任心不强的教师在上班时间干着与



-6- 

教育教学活动无关的私活也并不罕见。从聘用关系上看，上班期

间应当是受聘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的时间，受聘者在这一

期间不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项，否则即构成了对聘用关系

的违背。为保证上班时间的劳动效率，用人单位有权对受聘者的

劳动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，受聘者不得对此予以拒绝和排斥。对

于学校而言，为了保证教育教学活动的效率，学校有权也应当对

教师在上班期间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约束，以防止个别教师

失职甚至“出轨”。 

在预防校园性侵害事件的问题上，学校应当根据本校的实际

情况，制定教师履行职务行为的守则，对教职员工在履职期间的

言行进行必要的规范。比如规定，教师应尽力避免与学生发生身

体接触（体育课上教师进行个别辅导和保护除外），尤其是对异

性学生更是如此；上课期间不得随意让学生离开课堂；对学生进

行个别谈话或辅导，只能在教室、会议室、办公室等公共场所进

行，且不得关闭房门；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，教师不得在

教室、办公室或其他相对封闭的地点单独留下异性学生进行谈话

或辅导；放学后留学生应当事先征得学生的家长的同意，并通知

班主任或其他主管教师，等等。学校通过对教师的言行进行规范

和管理，减少、消灭发生意外事件的时空条件，最大限度地保护

学生的安全。此外，学校还可以通过定期向学生、学生的家长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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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社区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，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及师德情况进行

评价，从各个方面强化对教师的监督和管理。 

五、正确处理校园性侵害案件 

如果不幸发生了未成年学生在校遭受性侵害的案件，学校应

当予以高度重视，并本着对学生、对社会高度责任的态度，及时

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。 

（一）保护现场，立即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

案情 

以往，个别学校发生了教师性侵害学生事件之后，出于各种

考虑（如怕影响学校名誉、影响学校参评先进等），学校领导往

往不情愿、不积极立即上报案情，而是极力瞒报、缓报，或者消

极等待、听之任之，认为是否报案应由受害学生的家长自行决定，

与学校无关。个别学校领导甚至越俎代庖，力促受害学生的家长

与施暴教师进行“私了”，意图将案件“内部消化”。 这样的做法是

非常错误的，须知，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性侵犯已构成违法犯罪，

应当由司法机关进行追诉，追究违法犯罪者的法律责任。学校的

瞒报、缓报之举，是对施暴者的袒护和纵容，更是对受害者的冷

漠和伤害，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违法行为。不仅如此，这样的做法

还有可能让施暴者在违法犯罪的泥塘中越陷越深，从而让受害学

生遭到更大的伤害或导致其他学生受到新的伤害。在对待、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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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性侵害案件问题上，学校应当抛弃一切私心杂念，把法律的

尊严、学生的安全放在首要位置。有鉴于此，《教育部、公安部、

司法部关于辽宁等地相继发生教师强奸、猥亵学生事件情况通报》

中明确指出，学校发生危害学生的性犯罪案件时，要立即向上级

和公安部门报告，积极协助公安、司法部门尽快侦破案件，惩办

罪犯；对推卸责任、延缓上报的要追究学校领导的行政责任，对

包庇罪犯、隐瞒不报的要坚决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

法律责任。 

（二）保护和帮助受害学生 

在上报案件的同时，学校还应当做好对受害学生的保护工作。

鉴于性侵害案件的敏感性，学校知情人员应当特别注意保护受害

学生的隐私，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受害者的姓名及相关案情信息，

防止其受到多重伤害。此外，由于性侵害案件对受害学生的影响

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，学校还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，在维护孩子

的隐私与尊严、顾及孩子感受的基础上，在心理上、学业上给与

其更多的关怀和支持，鼓励、帮助其尽快走出阴影，恢复正常生

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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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：“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

强奸妇女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奸淫不满十四周岁

的幼女的，以强奸论，从重处罚。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：（一）

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；（二）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多

人的；（三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；（四）二人以上轮奸

的；（五）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。” 

●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：“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

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猥

亵儿童的，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。” 

●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：“禁止拐卖、绑

架、虐待未成年人，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。” 

●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：“学

校教职工应当符合相应任职资格和条件要求。学校不得聘用因故

意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，或者有精神病史的人担任教职工。” 

●《教育部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辽宁等地相继发生教师强

奸、猥亵学生事件情况通报》：“一、坚决依法打击教师队伍中

的性犯罪分子，严惩不贷……二、对事件相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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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不姑息。学校对学生负有保护责任。校长是学校的第一责任人，

负领导责任。学校管理松懈，发生教师性犯罪事件的，要坚决依

法追究校长、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，严重的

要撤销行政职务和开除公职。学校发生危害学生的性犯罪案件时，

要立即向上级和公安部门报告，积极协助公安、司法部门尽快侦

破案件，惩办罪犯。对推卸责任、延缓上报的要追究学校领导的

行政责任，对包庇罪犯、隐瞒不报的要坚决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及

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对于违反教师资格制度，造成被录用的

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对学生进行性犯罪的，要从严从重查处徇私

舞弊的相关责任人。学校每个教职工对学生人身安全都负有保护

责任。对教师性犯罪知情不报的教师，丧失了作为教师的基本职

业道德，要开除出教师队伍，永不录用……” 


